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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南疆大中型灌区
骨干工程节水改造第一师塔南灌区十一团骨干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第一师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 ：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送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南疆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节水改造第一师塔南灌区十一团骨干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南疆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节水改造第一师塔南灌区十一团骨干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专家审查和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第一师塔南灌区十一团。该项目为渠道防护防渗改建，改造渠道均在原渠线上进行防护防渗改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防渗改造骨干渠道 76 条，总长度 81.523km，其中支渠4条，长8.68km，分支渠72条，长72.843km。配套渠系建筑物共计912座，均为永久性建筑物，其中：闸枢纽177座，分水闸575座，交通桥84座，测水桥76座。配套渠系连项目接段79座。该项目总投资11295.3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80万元，占总投资的1.59%。
二、该项目属于水利类灌区工程项目，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结论。项目经投资主管部门依法审批后，你单位须严格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保措施要求实施项目建设。
三、你单位运营中，应严格执行有关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认真、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要求，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和各环境敏感点满足相应功能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应加强对施工人员、车辆运行管理，避免在大风、暴雨等气象条件下施工，防止水土流失。施工中尽可能缩短施工时间，提高工程施工效率，尽量减少对自然植被的破坏和减少裸地面积。对于施工破坏区，施工完毕后，要及时平整土地，防止土地沙化。施工产生的废弃物，集中收集合理处置。
（二）做好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施工扬尘和机械燃油废气。在施工期间对施工场的建筑材料采取密闭储存、用防尘布苫盖。工地内堆置超过一周的弃料和建筑垃圾实施洒水抑尘，采取蓬布遮盖的方式防止扬尘污染。施工期间，对施工场地采取洒水降尘的措施，减少粉尘。使用合格的施工与运输车辆。
（三）落实施工期废水处置措施。施工期间废水主要来自施工生产废水。生产废水主要来源于施工机械的清洗废水，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SS等固体物质，不含有毒物质。
（四）落实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加强噪声管理，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保持良好运行工况；遇有噪声敏感点时，施工时对噪声源采取遮拦等措施，确保施工厂界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要求。
（五）认真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加强施工期管理，制定施工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合理规划，尽量减少占地面积。严格限制施工活动范围，禁止施工机械碾压非施工区域，减少对环境的扰动，做到文明施工；加强对周围地表土壤和植被的保护，不损坏施工营地之外的地表土壤和植被，尽量减少对动植物的影响；结合后期水土保持措施，做好施工扰动区表土层的剥离、堆存、回填、平整等工作，以减少占地损失、减少水土流失、恢复生态、恢复景观等；施工临时场所在施工完毕后及时拆除临时建筑，采取平整、回填并采取植被恢复措施。
(六）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分类利用措施。按照“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处置原则，将施工中的弃土用于场地平整及周边低洼地段填方全部回用；施工期的生活垃圾通过垃圾桶集中收集后及时清运至当地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
（七）运营期定期检查渠堤护坡安全，防止水土流失；定期巡查灌区土壤状况，防止次生盐渍化现象；加强渠道两侧的绿化美化工程和日常管理维护，恢复和改善渠堤沿线原有的生态功能;加强项目管理，确保各设施安全运行。
四、你单位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在相关网站公开验收报告，公示期限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并向我局报送相关信息；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当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网址为http://47.94.79.251），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五、你单位须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在投入生产或使用并产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或进行排污登记。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应依法重新报批环评文件。自批准之日起5年内未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评文件情形的，应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七、第一师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根据《关于印发<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暂行规定（试行）>的通知》（师市环委办发〔2020〕1号）要求，做好该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师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做好该项目的抽查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6月15日

抄送：师市相关领导，发改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水利局、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新疆创禹水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6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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